
仲裁委员会设立登记流程图

申请人申请

向省司法厅提出申请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

定形式的，或申请人按

照要求全部补正申请材

料的，省司法厅出具《受

理通知书》。

不符合设立条件的，不

予登记，并出具《不予

登记决定书》。

符合设立条件、申请材

料不齐全的，省司法厅

当场或于 5 个工作日内

出具《补正告知书》；

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

许当场更正。

省司法厅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

对申请材料审查，作出是否准

予登记的决定。

准予登记的，出具《准予

登记决定书》，并发放登

记证书。

不予登记的，出具《不予

登记决定书》。


